
1 
 

股票代码：600226      股票简称：升华拜克      编号：2016-043 

债券代码：122254      债券简称：12拜克01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升华拜克”）于

2015 年 10 月 21 日披露了《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

书》”），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草案）的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15】

1855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3431 号）、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 2016 年第 9 次会议审核意见、上市公司及成都炎龙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2015 年度财务数据，本公司对重组报告书进

行了补充和完善。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

响的简要介绍”之“（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第二章 上

市公司基本情况”之“六、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

况”之“八、炎龙科技主要财务数据”、“第十章 上市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

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及“第十一章 财务会计信息”等其他各相关章

节对上市公司、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了更新及补充披露。 

二、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四、交易对方的业绩承诺及补

偿安排”之“（一）炎龙科技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之“2、炎龙科技2015年业绩

的实现情况”对标的公司2015年业绩实现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三、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四、交易对方的业绩承诺及补

偿安排”之“（二）公司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的合理性”之“1、行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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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之“一、本次交易的背景”之“（二）网络游戏行业处

于快速发展阶段，孕育战略性拓展契机”、“第五章 交易标的的评估”之“一、

炎龙科技的评估情况”之“（五）关于若干评估相关事项的说明”之“3、炎龙科

技2016年及以后年度收入增长率合理性”、“第十章 上市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

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之“二、标的公司行业特点和经营状况的讨论

与分析”之“（一）炎龙科技所属行业的基本情况”之“3、行业发展现状及发展

趋势”对网络游戏行业相关市场数据进行了更新及补充披露。 

四、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四、交易对方的业绩承诺及补

偿安排”之“（二）公司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的合理性”之“2、炎龙科技目前现

有主要在线运营及已储备在研项目统计”对标的公司目前主要在线运营及储备在

研项目进行了更新及补充披露。 

五、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五、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和关联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之“（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第

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之“四、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之“（七）本次交易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对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财务比例说明进行了更新及补充披

露。 

六、在《重组报告书》“重要事项提示”之“七、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和尚需

履行的审批程序”之“（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程序”、“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

况”之“三、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对本次交易相关的决策程序进行了补充披露。 

七、在《重组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之“二、交易标的特有风险”之“（十

三）汇率风险”、“第十四章 风险因素”之“二、交易标的特有风险”之“（十三）

汇率风险”对标的公司业务相关的汇率风险进行了补充披露。 

八、在《重组报告书》“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之“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之“（一）上市公司业务出现下滑趋势，主营业务亏损较大，业务范围有待拓展”

对上市公司 2014 年、2015 年主要经营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九、在《重组报告书》“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之“七、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之“（一）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三）沈培

今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作出的相关承诺及上市公司豁免情况”分别对公司控股股

东沈培今任职经历及其相关承诺豁免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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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六、炎龙科技主营

业务发展情况”之“（五）炎龙科技报告期内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对公司主要游

戏经营状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十一、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六、炎龙科技主

营业务发展情况”之“（七）炎龙科技核心技术和产品研发情况”对公司目前游

戏研发情况进行了更新及补充披露。 

十二、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九、炎龙科技主

要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主要业务资质”之“（二）无形资产”对标的公司所有

无形资产进行了更新及补充披露。 

十三、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九、炎龙科技主

要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主要业务资质”之“（四）炎龙科技产品的审批和备案

情况”对标的公司游戏产品的备案情况进行了更新及补充披露。 

十四、在《重组报告书》“第八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之“四、《关

于提前存付部分股份认购金的协议》”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沈培今提前存

付部分股份认购金的协议进行了补充披露。 

十五、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二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之“一、同业竞

争”之“（一）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情况”对沈培今控制的下属企业情

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十六、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五章 其他重要事项”之“三、上市公司最近

十二个月发生的资产交易”之“（一）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相关资产交易情况”

之“2、出售全资子公司内蒙古拜克生物有限公司 100%股权”对公司全资子公司

内蒙古拜克生物有限公司股权出售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十七、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五章 其他重要事项”之“八、关于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对相关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

行了更新及补充披露。 

本次继续推进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材料以升华拜克及炎龙科技经审计之

2015 年财务数据、网络游戏行业最新市场数据、炎龙科技业务实际经营情况、

豁免实际控制人沈培今承诺事项、继续推进重组所履行程序等实际情况为基础，

对《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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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进行更新、补充与完善，并

未对交易对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配套募集资金等进行调整。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材料的修订不构成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特此公告。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7日 


